附件1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进展考核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管理，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试行）》（浙大发研〔2020〕45 号）、《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预审时，应至少提前5个月完成并通过学位论文中期进展考核。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进展考核分两轮进行。

(1)第一轮考核安排在第二学年结束时的6月至7月进行，考核等级分为“优秀”、“通过”、“暂缓通过”，由以导师及导师组成员为主组成的考核小组（副高及以上职称至少3名）负责考核。第一轮考核结果为“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无需参加第二轮考核。

(2)第二轮考核安排在第三学年初的9月至10月进行，考核等级分为“通过”、“暂缓通过”，由学科点学位论文质量审核小组组织专家（副高及以上职称至少3名）进行公开答辩。

第一轮考核结果为“优秀”及第二轮考核结果为“通过”的硕士研究生，视为通过学位论文中期进展考核。第二轮考核结果为“暂缓通过”的研究生，至少需间隔一个月方能再次进行论文进展考核。

第三条 学院将根据第一轮及第二轮的论文中期进展考核情况，组织相关专家对部分研究生的中期进展报告进行抽查。

第四条 经考核通过的《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应上传至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并以书面形式交学院研究生科存档备案。

第五条 对第一轮或第二轮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缓慢，或在研究中存在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不当的研究生，导师应加强对其指导，研究生本人应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位论文工作。
第六条 本规定由机械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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